株洲市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
	行政处罚决定书案号
	株农（动监）罚〔2021〕13号
	案件

名称
	株洲市某动物医院有限公司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案

	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当事人:株洲市某动物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211MA4Q887C68

法人代表：罗某



	主要违法事实
	2021年7月26日我机关接投诉人符某举报：7月25日其将宠物狗送到株洲某动物医院治疗，7月26日早上宠物狗在治疗过程中死亡，动物医院为该宠物狗治疗时使用了国药准字清开灵注射液。经请示机关负责人同意立案，经核实，当事人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款“禁止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之规定。

	行政处罚的种类
和依据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兽药安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未建立用药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用药品用于动物的，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对饲喂了违禁药物及其他化合物的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并能够积极主动与投诉人协商解决问题取得投诉人谅解，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符合从轻处罚情节，可酌情对当事人从轻处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1、罚款人民币10000.00元（壹万元整）。

	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华融湘江银行株洲泰山支行缴纳罚没款。

	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
	株洲市农业农村局    2021年11月24日


